
兰州财经大学关于印发《学位证书和学位授予
信息管理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各院（部）、各单位，机关各部门： 

《兰州财经大学学位证书和学位授予信息管理实施细则（修

订）》经 2025 年 12 月 24 日学校第四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一次全

体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兰州财经大学（章）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 

 
 

  

 

兰州财经大学文件 
  

兰财大校发〔2025〕225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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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财经大学学位证书和学位授予信息 
管理实施细则（修订）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和加强学位证书与学位授予信息管理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》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《关于

印发<学位证书和学位授予信息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学位〔2015〕

18 号)、《关于学位授予信息即时备案的通知》(学位办〔2024〕5

号）有关要求，结合学校学位授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学位证书是学位获得者达到相应学术水平的证明，

本办法所指的学位证书是指由学校制作并颁发给学位获得者的博

士学位证书、硕士学位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。 

第三条  学位授予信息是学位获得者申请学位的相关信息以

及学位证书的主要信息，包括博士学位、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授

予信息。 

第二章  学位证书管理 

第四条 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(以下简称“校学位办”)

是全校各级学位证书的专门管理机构。 

第五条  学位证书由学校自主设计、制作。证书设计应符合

国家的基本规定要求，并体现学校办学与人才培养特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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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学位证书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学位获得者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(与本人身份证件信

息一致)，近期免冠正面彩色照片(骑缝加盖兰州财经大学钢印)。 

（二）攻读学位的学科、专业名称(按国家学科专业目录及相

关设置的规定填写)。 

（三）所授学位的学科门类或专业学位类别(按国家法定学科

门类或专业学位类别全称填写)。 

（四）学校名称：兰州财经大学。 

（五）兰州财经大学校长、兰州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主

席签名或签名章。 

（六）学位证书编号：按国家规定统一采取十六位阿拉伯数

字的编号方法。十六位数字编号的前五位为兰州财经大学单位代

码 10741;第六位为学位授予的级别（博士为 2，硕士为 3，学士

为 4）;第七至第十位为授予学位的年份;第十一至第十六位编号

规则由研究生院、教务处自行确定。 

（七）发证日期（按兰州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

学位的日期填写）。 

第七条  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撤销的学位，学校予以公

告，宣布学位证书作废。 

第八条  学位证书遗失或损坏的，经本人申请、学校核实后

可出具相应的“学位证明书”。学位证明书注明原学位证书编号等

内容，与原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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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学位证书的订制、打印和颁发等程序：     

（一）订制学位证书。每年 12月份，研究生院、教务处根据

预计授予学位人数将证书预定单提交校学位办。校学位办审核汇

总后按规定程序招标采购。按照合同要求日期收到学位证书后，

校学位办负责对证书的材质、规格、数量等进行核对验收。 

（二）领取空白学位证书。研究生院在校学位办领取博士、

硕士学位证书，教务处在校学位办领取学士学位证书，并由领取

人签字备案。 

（三）打印学位证书。严格按照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授予

学位的人员名单，博士、硕士学位证书由研究生院负责打印，学

士学位证由教务处负责打印。学位证书打印内容必须与教育部“学

位授予信息管理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管理平台”）的录入数据保持

一致。 

（四）加盖学校印章。打印完成并粘贴有学位获得者照片的

学位证书，经研究生院、教务处核对学位信息无误后，分别向学

校办公室提出加盖印章的申请。学校办公室审核同意后，加盖学

校钢印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签名章。 

（五）颁发学位证书。研究生院、教务处将证书统一发至各

培养单位再由各培养单位逐一发放给学位获得者本人。 

（六）每年 6月底和 12月底，研究生院、教务处需将学位证

书使用情况报送校学位办进行备案，空白证书由专人负责登记保

管，报废证书由校学位办核准后统一销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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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学位授予信息管理 

第十条  学位授予信息主要包括：学位获得者个人基本信息、

学业信息、学位论文信息等。 

第十一条  学校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学位授

予信息数据结构和有关要求，确定信息收集范围，采集学位授予

信息并报送省学位办，信息内容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

有关规定报送。 

第十二条  学位授予信息通过管理平台进行报送。学位授予

信息须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做出授位决议之日起 7 天内完成报

送。 

第十三条  学位授予信息由各相关部门类别操作员按博士、

硕士和学士学位分级、分类进行采集、核查和报送，其中博士和

硕士学位授予信息类别操作员由研究生院专人担任，学士学位授

予信息类别操作员由教务处专人担任。 

第十四条  各类别操作员通过管理平台在学位证书发放前完

成对所有上报信息的采集、补充、核对和预校验工作，并确保学

位信息的准确性、完整性和规范性。校验通过的，经所在部门主

管领导授权，操作人员确认“正式报送”后即时予以备案，供学

位获得者和社会查询、验证。 

第十五条  已正式报送后的学位授予信息，原则上不能进行

修改。备案信息确需修改的，按照省学位办有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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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撤销学位的决定后，须在

撤销学位决定生效起 7日内，通过管理平台撤销巳备案的该学位

授予信息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七条  本细则自 2026 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由校学位办负

责解释，原《兰州财经大学学位证书和学位授予信息管理实施细

则》（兰财大校发〔2018〕119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各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，党委各部门。 

兰州财经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3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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